附件3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1、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

（注：分公司参与项目的，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有关文件或制度等能够证明总公司授权其独立开展业务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
